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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水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机制，有效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快速、科学地进行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全面提高应对辖区内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有效应对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最大程度降低突发环境事件对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影响，规范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各项工作，特制定本预案。并为相关部门制定应急预案提供支撑。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和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主席令第二十五号，2024年11月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国家主席令第九号，2015年1月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家主席令第八十七号，国家主席令第七十号修订，2017年6月27日）；

（4）《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24〕5号）；

（5）《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6）《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

（7）《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2号）；

（8）《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

（9）《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公告〔2017〕11号，2022年9月28日第三次修正）；

（10）《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2〕9号）；

（11）《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卫生部令第53号）；

（12）《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6号）；

（1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89〕环管字第201号，2010年12月22日修正）。

1.2.2  有关预案、标准规范和规范性文件

（1）《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

（2）《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3）《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21）；

（5）《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

（6）《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HJ 774-2015）；

（7）《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HJ941-2018）；

（8）《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环办〔2011〕93号）；

（9）《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2〕50号）；

（10）《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

（11）《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环办应急〔2018〕9号）；

（12）《关于发布〈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1号）。

1.2.3  其他文件

（1）《重庆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规定》（渝府发〔2002〕83）；

（2）《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万州区等31个区县（自治县）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的通知》（渝府办〔2013〕40号）；

（3）《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城及各乡镇（街道）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及可能影响水源地水质的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

本预案所称饮用水水源地，指由市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历次批复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1.4  预案衔接

本预案为县人民政府应对辖区内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制定的应急预案，也是《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专项预案。与水源地管理单位、供水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衔接，向上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衔接。

1.5  工作原则

在建立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系统及其响应程序时，应本着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方针，贯彻如下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以保障职工以及周边群众的生命、环境安全作为应急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并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对饮用水源的影响。

（2）统一指挥，分工负责、协调联动。应急工作必须统一指挥，令行禁止。根据事故级别，分级建立统一的应急指挥体系，确保应急救援指挥统一。各有关部门和救援单位要在统一的指挥下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紧密配合。

（3）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资源共享、保障有力。各接报人员要迅速反应，有效研判，采用先进的应急装备和技术，科学、规范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密切配合，实现应急资源共享，为应急处置提供有力保障。

2、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2.1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

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立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机构。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包括指挥长、副指挥长、协调办公室和专项工作组（职责见附件1）。其成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单位（部门）：县政府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应急管理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委、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委、县气象局、县经济信息委、县农业农村委、县商务委、县卫生健康委、县市场监管局、县发展改革委、县水利局、县林业局、县消防救援局、重庆石柱水利水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等。
2.2  现场应急指挥部

当应急指挥部信息研判和会商判断水源地水质可能受影响时，立即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不同突发环境事件情景，现场应急指挥部由县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组成，全面负责指挥、组织和协调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工作。
2.3  现场应急工作组

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应急供水保障组、应急物资保障组、应急专家组、综合组、事件调查组、善后工作组、舆论引导组。

各成员明确事件状态下各级人员和各专业处置队伍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具体职责和任务见附件2），以便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在统一指挥下，快速、有序、高效地展开应急处置行动，以尽快处理事件，将事件的危害降到最低。

3、应急响应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包括信息收集和研判、预警、信息报告与通报、事态研判、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应急处置、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响应终止等工作内容。

主要应急响应流程图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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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应急响应流程图

3.1  信息收集和研判
3.1.1  信息收集

信息收集的责任单位包括：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委、县水利局、县卫生健康委、乡镇（街道）等相关部门和单位。信息收集范围应与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保持一致。

信息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途径：

（1）水源地所属乡镇（街道）、县生态环境局、县水利局、县住房城乡建委等部门，可通过流域、水源地或供水单位开展的水质监督性监测（常规断面）、在线监测（常规和预警监控断面）等日常监管渠道获取水质异常信息，也可以通过水文气象、地质灾害、污染源排放等信息开展水质预测预警，获取水质异常信息。

（2）县生态环境局可通过水源地上游及周边主要风险源监控获取异常排放信息，也可通过12345热线、网络等途径获取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委等部门可通过交通事故报警获取流动源事故信息；县水利局等部门可通过对湖泊（水库）藻密度变化情况的监测，获取水华事件信息。

（3）通过本级人民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上下游相邻行政区域政府之间建立的信息收集与共享渠道，获取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3.1.2  信息初次研判

信息的初次研判责任单位包括：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委、县水利局、县卫生健康委、县农业农村委等相关部门和单位。

通过日常监管渠道首次发现水质异常或群众举报、责任单位报告等获取突发事件信息的部门，应第一时间开展以下工作。

（1）核实信息的真实性。

（2）进一步收集信息，必要时通报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信息收集工作。

（3）信息核实汇总后，立即组织研判，若判断可能对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立即向县人民政府汇报，建议发布预警，同时向市生态环境局报告。若已对饮用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的，建议立即启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2  预警
3.2.1  预警分级

根据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危害性、事态的紧急程度、采取的响应措施以及对取水可能造成的影响等实际情况，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橙色和红色两级。

橙色预警：当污染物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范围，但水源地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尚未受到污染，或是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但应急专家组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小、可能不影响取水时，为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当污染物已进入（或出现在）水源地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且应急专家组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大时、可能影响取水时，为红色预警。

3.2.2  预警启动条件

当发生下列情形时，应立即启动红色预警：

（1）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一级、二级保护区（保护区划定方案见附件3）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2）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二级保护区上游汇水区域4小时流程范围内发生固定源或流动源突发环境事件，或污染物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100米的陆域或水域。

（3）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二级保护区上游汇水区域8小时流程范围内发生固定源或流动源突发环境事件，或污染物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的陆域或水域，经水质监测和信息研判，判断污染物迁移至取水口位置时，相应指标浓度仍会超标的。

（4）通过监测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理化指标异常。

①在二级保护区内，出现自动站水质监测指标超标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经实验室监（复）测确认的。

②在二级保护区上游8小时流程范围内，出现水质监测指标、有毒有害物质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且污染物浓度持续升高的。

③在二级保护区上游4小时流程范围内，出现水质监测指标、有毒有害物质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的。

（5）通过监测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感官性状异常，即水体出现异常颜色或气味的。

（6）通过监测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生态指标异常，即水面出现大面积死鱼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并经实验室监测后确认的。

当发生下列情形时，应立即启动橙色预警：

（1）通过信息报告发现，上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虽污染物未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范围，但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经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可能造成污染，不影响取水。

（2）通过信息报告发现，污染物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2km的陆域或水域。

（3）通过信息报告发现，上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经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小、可能不影响取水。

3.2.3  预警发布和预警级别调整

3.2.3.1  预警发布

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对事件信息进行跟踪收集和研判，并根据达到的预警级别向应急指挥部提出相应的预警建议，应急指挥部采纳预警建议后，发布预警信息，同时通知相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应急响应工作。

3.2.2.1.1  预警发布内容

预警发布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类别、预警级别；

（2）事件起止时间、可能影响的范围；

（3）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

（4）警示事项。

3.2.2.1.2  预警发布渠道

预警信息发布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手机短信、热线电话、户外LED显示屏、交通引导屏、车载电视、当面告知等渠道或方式向辖区公众发布预警信息（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3.2.3.2 预警级别调整

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态的发展和采取措施的效果，进一步研判，如需调整级别，应按照有关规定调整预警级别并再次发布预警信息。同时向市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报告，必要时可越级上报。

3.2.4  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应急指挥部根据预警分级情况立即采取预警行动。一般情况下，发布橙色预警时，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总指挥视情况决定是否到达现场，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工作；发布红色预警时，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总指挥应当到达现场，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工作。

预警行动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下达启动水源地应急预案的命令。

（2）通知现场应急指挥部中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应急准备，进入待命状态，必要时到达现场开展相关工作。

（3）通知水源地对应的供水单位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停止取水、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准备。

（4）加强信息监控，核实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来源、进入水体的污染物种类和总量、污染扩散范围等信息。

（5）开展应急监测或做好应急监测准备。

（6）做好事件信息上报和通报。

（7）调集所需应急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

（8）在危险区域设置提示或警告标志。

（9）必要时，及时通过媒体向公众发布信息。

（10）加强舆情监测、引导和应对工作。

3.2.5  预警解除

当引起预警的条件消除和各类隐患排除后，辖区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及供水不会受到影响时，由发布预警的单位下达预警解除指令，终止已经采取的有关行动和措施。

3.3  信息报告与通报

3.3.1  信息报告程序

（1）发现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水源地污染的有关人员和责任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立即向县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报告。

（2）县生态环境局在发现或得知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后，应立即进行核实，了解有关情况。经过核实后，第一时间向县应急指挥部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

（3）市生态环境局先于县生态环境局获悉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可要求县生态环境局核实并报告相应信息。

（4）特殊情况下，若遇到敏感事件或发生在重点地区、特殊时期，或可能演化为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有关责任单位和部门应立即向本级人民政府应急指挥部报告。

3.3.2  信息通报程序

对经核实的突发环境事件，接报的部门应向有关部门通报，主要通报部门应包括县生态环境局、县水利局、县住房城乡建委、县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根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和情景，还应通报县交通运输委、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委、县消防救援局等部门。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可能影响相邻区县的，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及时通报相邻区域同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3.3.3  信息报告和通报内容

按照不同的时间节点，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

（1）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业或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向县生态环境局报告事态发展情况和先期处置情况。县生态环境局接报后，要立即向县人民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初判为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或可能（已经）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可能造成国际影响的，有关乡镇（街道）、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掌握情况，30分钟内向市人民政府总值班室电话报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同时抄送市应急管理局。
初报应报告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结果、人员伤亡情况、水源地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2）对首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件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每天不少于1次。续报应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监测数据、发生原因、过程、进展情况、趋势分析、危害程度以及采取的措施、效果等情况，并附应急监测快报、监测点位分布图、污染分布及变化趋势图等资料。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要进行终报，包括措施、过程、结果，潜在或间接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等。

（3）处理结果报告应在初报、续报的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措施、过程和结果等详细情况。

信息报告和通报应采用传真、网络、邮寄或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及时补充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应说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有关的多媒体资料。

3.4  事态研判

发布预警后，由现场应急指挥部各工作小组迅速跟踪开展事态研判。

事态研判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事故点下游沿河水利设施工程情况、判断污染物进入河流的数量及种类性质、事故点下游水系分布（包括清洁水情况）、距离水源地取水口的距离和可能对水源地造成的危害，以及备用水源地情况。

根据事态研判的结果，制定和动态调整应急响应有关方案、实施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和应急处置。

3.5  应急监测

3.5.1  开展应急监测程序

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卫生健康委、县林业局、县气象局有关环境监测机构等参加开展应急监测。

事件处置初期，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按照各自职责，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方案、设置监测点位（断面）、确定监测频次、组织开展监测、形成监测报告，第一时间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监测结果和污染浓度变化态势图，并安排人员对突发环境事件监测情况进行全过程记录。

事件处置中期，应根据事态发展，如上游来水量、应急处置措施效果等情况，适时调整监测点位（断面）和监测频次。

事件处置末期，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停止应急监测，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交应急监测总结报告。

3.5.2  制定应急监测方案

应急监测组根据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性质危害程度以及受影响的范围等，征询应急专家组意见，编制应急监测方案。方案内容应包括：依据的技术规范、实施人员、布点原则、采样频次和注意事项、监测结果记录和报告方式等。

应急监测重点是抓住污染带前锋、峰值位置和浓度变化，对污染带移动过程形成动态监控。当污染来源不明时，应先通过应急监测确定特征污染物成分，再进行污染源排查和先期处置。

应急监测原则和注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监测范围。应尽量涵盖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范围，并包括事件可能影响区域和污染物本底浓度的监测区域。

（2）监测布点和频次。以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点为中心或源头，结合水文和气象条件，在其扩散方向及可能受到影响的水源地位置合理布点，必要时在事故影响区域内水源取水口、农灌区取水口处设置监测点位（断面）。应采取不同点位（断面）相同间隔时间（一般为1小时）同步采样监测方式，动态监控污染带移动过程。

①针对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固定源排放口附近水域、下游水源地附近水域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②针对流动源、非点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事发区域下游水域、下游水源地附近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3）现场采样。制定采样计划和准备采样器材。采样量应同时满足快速监测、实验室监测和留样的需要。采样频次应考虑污染程度和现场水文条件，按照应急专家组的意见确定。

（4）监测项目。通过现场信息收集、信息研判、代表性样品分析等途径，确定主要污染物及监测项目。监测项目应考虑主要污染物在环境中可能产生的化学反应、衍生成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有条件的地区可同时开展水生生物指标的监测，为后期损害评估提供第一手资料。

（5）分析方法。具备现场监测条件的监测项目，应尽量在现场监测。必要时，备份样品送实验室监（复）测，以确认现场定性或定量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6）监测结果与数据报告。应按照有关监测技术规范进行数据处理。监测结果可用定性、半定量或定量方式报出。监测结果可采用电话、传真、快报、简报、监测报告等形式第一时间报告现场应急指挥部。

（7）监测数据的质量保证。应急监测过程中的样品采集、现场监测、实验室监测、数据统计等环节，都应有质量控制措施，并对应急监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

3.6  污染源排查与处置

3.6.1  明确排查对象

当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污染物来源不确定时，县生态环境局牵头，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水源地所属乡镇（街道）等相关部门参与开展溯源分析。根据特征污染物种类、浓度变化、释放总量、释放路径、释放时间，以及当时的水文和气象条件，迅速组织开展污染源排查。

结合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现有风险源特点，针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排查重点和对象如下：

（1）有机类污染。重点排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工业企业，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尾水排放的异常情况。

（2）营养盐类污染。重点排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畜禽养殖场（户）、农田种植户、农村居民点等，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殖废物处理处置、农药化肥施用、农村生活污染及消毒设施的异常情况。

（3）细菌类污染。重点排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畜禽养殖场（户）、农村居民点，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农村生活污染的异常情况。

（4）农药类污染。重点排查农药制造有关的工业企业、果园种植园（户）、农田种植户、农灌退水排放口，调查农药施用和流失的异常情况。

（5）石油类污染。重点排查加油站、运输车辆，调查上述企业和单位的异常情况。

（6）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重点排查表面处理企业、危险废物储存单位、危化品运输车辆等，调查上述企业和单位的异常情况。

3.6.2  切断污染源

根据污染源的排查结果联系涉事企业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应第一时间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切断固定的、流动的或非点源的污染源，若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无法有效控制污染源，应将污染源信息上报应急处置组，由应急处置组组织实施事故源切断或控制。

处置措施主要采取切断污染源、收集和围堵污染物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对发生非正常排放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的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尽快采取关闭、封堵、收集、转移等措施，切断污染源或泄漏源。

（2）对道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可启动路面系统的导流槽、应急池或紧急设置围堰、闸坝等，对污染源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

（3）对水上船舶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主要采取救援打捞、油毡吸附、围油栏等方式，对污染源进行围堵并收集污染物。

（4）启动应急收集系统集中收集陆域污染物，设立拦截设施，防止污染物在陆域漫延，组织有关部门对污染物进行回收处置。

（5）根据现场事态发展对扩散至水体的污染物进行处置。

3.7  应急处置

3.7.1  现场处置方案

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根据污染特征，结合应急专家组意见，尽快制定出现场处置方案。现场处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应急监测、污染处置措施、物资调集、应急队伍和人员安排、供水单位应对等。

根据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污染特征，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处置措施如下：

（1）水华灾害突发事件。对一级、二级水源保护区的水华发生区域，采取增氧机、藻类打捞等方式减少和控制藻类生长和扩散；另可采用生态调水的方式，通过增加水体扰动控制水华灾害。

（2）水体内污染物治理、总量或浓度削减。根据应急专家组等意见，制定综合处置方案，经现场应急指挥部确认后实施。一般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扰动等物理方法，氧化、沉淀等化学方法，利用湿地生物群消解等生物方法和上游调水等稀释方法，可以采取一种或多种方式，力争短时间内削减污染物浓度。

（3）应急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在河道内启用或修建拦截坝、节制闸等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通过导流渠将未受污染水体导流至污染水体下游，通过分流沟将污染水体分流至水源保护区外进行收集处置；利用前置库、缓冲池等工程设施，降低污染水体的污染物浓度，为应急处置争取时间。不能建设永久应急工程的，应事先论证确定可建设应急工程的地址，并在预案中明确。

（4）取水口及水厂应急防控。一级保护区设置有视频监控系统，取水口装载自动监测装置对水质进行监控，发现水质超标后可停止取水。

（5）饮用水源深度处置。在水质受污染程度不严重的情况，采用深度处理工艺（如臭氧—活性炭技术、生物活性炭技术、膜分离技术等）对来水进行处理，确保水厂出水水质达标。

针对污染物可采取的物理、化学、生物处理技术如表3-1所示。

表 3-1 适用于处理不同超标项目的推荐技术

	超标项目
	推荐技术

	浊度
	快速砂滤池、絮凝、沉淀、过滤

	色度
	快速砂滤池、絮凝；活性炭吸附；化学氧化预处理：臭氧、氯、高锰酸钾、二氧化氯

	嗅味
	化学氧化预处理：臭氧、氯、高锰酸钾、二氧化氯、活性炭

	氟化物
	吸附法：氧化铝、磷酸二钙；混凝沉淀法：硫酸铝、聚合氯化铝；离子交换法；电渗析法

	氨氮
	化学氧化预处理：氯、高锰酸钾；深度处理：臭氧—生物活性炭

	挥发性有机物
	生物活性炭吸附

	有机化合物
	生物活性炭、膜处理

	细菌和病毒
	过滤（部分去除）；消毒处理：氯、二氧化氯、臭氧、膜处理、紫外消毒

	汞、铬等部分重金属（应急状态）
	氧化法：高锰酸钾；生物活性炭吸附（部分去除）

	藻类及藻毒素
	化学氧化预处理：除藻剂法、高锰酸钾、氯；微滤法；气浮法；臭氧氧化法


3.7.2  供水安全保障

当出现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供水保障组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可能影响取水口的时间，及时采取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应急措施，并加强污染物监测，待水质满足取水要求时恢复取水和供水。针对受影响较严重的区域，应急供水保障组使用县住房城乡建委等牵头单位的应急供水车等设施保障该区域居民用水。

3.8  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

应急物资、装备由应急物资保障组进行统一调配。如现有应急物资、装备不能满足突发环境事件处置需求时，向市生态环境局请求应急物资、装备支援。

应急物资储备情况见附件5。

3.9  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

舆论引导组负责及时按规定通过新闻媒体发布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的相关信息，监控、引导社会舆情。

应急指挥部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通过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途径，运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有关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损害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密切关注舆情动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3.10  响应终止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终止应急响应。

（1）进入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的污染物已成功围堵，且清运至水源保护区外，未向水域扩散时。

（2）进入水源保护区水域范围的污染团已成功拦截或导流至水源保护区外，没有向取水口扩散的风险，且水质监测结果稳定达标。

（3）水质监测结果尚未稳定达标，但根据应急专家组建议可恢复正常取水时。

由专家组进行评估认定，现场应急指挥部提出响应终止的建议，最后由应急指挥部发布响应终止，终止已经采取的有关行动和措施。

4、后期工作

4.1  后期防控

响应终止后，善后工作组对造成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环境风险物质或污染物进行妥善处置，保证环境风险物质或污染物不会造成二次污染，包括对泄漏的油品、化学品等有害物质进行回收；事故场地及漫延区域的污染物清除完成后，对土壤或水生态系统进行修复；部分污染物导流到水源地下游或其他区域，对区域的污染物进行清除等。

应急监测组负责组织后期污染监测；应急处置组进行消除投放药剂的残留毒性和后期效应，防止次生突发环境事件。

4.2  事件调查

根据事件调查的有关规定，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组织开展事件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

4.3  损害评估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根据相关规定，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立即组织评估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和损失，并及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的重要依据。

4.4  善后处置

由事发乡镇（街道）牵头，按照国家规定及时组织制定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和环境恢复等善后工作方案，并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对紧急征用的物资和调集的社会力量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结算和补偿。保险机构及时开展相关理赔工作。

肇事单位必须对风险隐患进行整改，防止风险源再次引发水污染事件，对涉及的污染场地进行修复，满足相关要求，并对造成社会损害的进行依法赔偿。

5、应急保障

5.1  通讯与信息保障

县人民政府及其通信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保障应急期间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参与应急处置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及应急处置单位，保持24小时的通讯畅通。建立部门负责人和主要应急人员通讯录，定期确认各联络电话，人员或通讯方式变化时应及时更新。

县委宣传部牵头，通过政府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对外发布事件信息及应急处置进展情况。

5.2  应急队伍保障

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加强环境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环境监测队伍、消防救援队伍、大型国有骨干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及其他相关方面应急救援队伍，要积极参加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应急处置、调查处理等工作，提高响应能力和应对能力。要加强环境应急专家队伍管理，督促其为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方案、评估污染损害、开展调查处理等工作提供决策建议。

采用教学培训或实战演练作为应急预案培训方式，加强不同层面的预案演练培训工作，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培训，培训内容可以包括信息报告、个体防护、应急资源使用、应急监测布点及监测方法、应急处置方法等培训科目。

5.3  应急资源保障

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结合辖区内环境风险特征，分级分类储存污染源切断、污染物控制、污染物收集、污染物降解、安全防护、应急通信和指挥以及应急监测等物资装备，鼓励支持社会化应急储备，保障应急装备、应急物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存储、调拨、供给。要加强对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储备的动态管理，将环境应急物资储备统筹纳入应急物资库建设。

5.4  经费保障

县人民政府保障经费，专项用于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处置。县财政局将应急管理部门预算、应急物资采购费用列入年度预算予以保障；应急处置结束后，据实核销应急处置费用；加强应急工作经费的审计和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等。

5.5  其他保障

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健全辖区内公路保障体系，保障应急期间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要加强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等运力协调，保障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的运输。要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应急救援交通工具和物资运输交通工具优先通行。

依托县环境应急指挥技术平台，实现信息综合集成、分析处理、污染损害评估的智能化和数字化。

6、附则

6.1  名词术语
（1）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指进入输水管网送到用户且具有一定取水规模（供水人口一般大于1000人）的在用、备用和规划的水源地。依据取水区域不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可分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和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依据取水口所在水体类型不同，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可分为河流型饮用水水源地和湖泊、水库型饮用水水源地。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指国家为防治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保障水源地环境质量而划定，并要求加以特殊保护的一定面积的水域和陆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在水源保护区外划定准保护区。

（3）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风险物质

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表1、表2和表3所包含的项目与物质，以及该标准之外其他可能影响人体健康的项目与物质。

（4）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等因素，导致水源地风险物质进入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的连接水体，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水源地水质超标，影响或可能影响饮用水供水单位正常取水，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5）水质超标

指水源地水质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规定的Ⅲ类水质标准或标准限值的要求。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未包括的项目，可根据物质本身的危害特性和有关供水单位的净化能力，参考国外有关标准（如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环境保护署等）规定的浓度值，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会商或依据应急专家组意见确定。

6.2  预案解释权属

本预案的解释权归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所有。

6.3  预案演练和修订

每年开展一次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演练内容主要包括通讯系统是否正常运作、信息报送流程是否畅通、各应急工作组配合是否协调、应急人员能力是否满足需要等。演练结束后，县人民政府应对演练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并根据演练结果及时修订完善。

本预案原则上每五年修订一次，但若在演练中存在重大偏差和缺陷，存在较大的不适应，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所涉及的机构和人员发生重大变化，或在执行中有新的情况，应及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修订完善后的应急预案应及时发至相关部门。

6.4  预案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2022年修订版）》（石柱府办发〔2022〕112号）同时废止。

附件：1.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和职责

2. 应急工作组职责

3. 县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方案

4. 县应急指挥部成员通讯录

5. 县环境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6. 县生态环境局专家名单

7. 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位置图

附件1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和职责

	应急指挥机构组成
	日常职责
	应急职责

	指挥长
	县政府分管副县长
	（1）贯彻执行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要求；

（2）组织编制、修订和批准水源地应急预案；

（3）指导加强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4）协调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经费。
	（1）发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亲自（或委托副总指挥）赶赴现场进行指挥，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2）贯彻执行当地或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应急指令；

（3）按照预警、应急启动或终止条件，决定预案的启动或终止；

（4）研判突发环境事件发展态势，组织制定并批准现场处置方案；

（5）组织开展损害评估等后期工作。

	副指挥长
	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
	（1）协助指挥长开展有关工作；

（2）组织指导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

（3）指导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1）协助指挥长组织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2）根据分工或总指挥安排，负责现场的具体指挥协调；

（3）负责提出有关应急处置建议；

（4）负责向场外人员通报有关应急信息；

（5）负责协调现场与场外应急处置工作；

（6）停止取水后，负责协调保障居民用水；

（7）处置现场出现的紧急情况。

	协调办公室
	水源地管理单位或县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组成
	（1）组织编制、修订水源地应急预案；

（2）负责水源地应急预案的日常管理，开展预案培训和演练、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能力评估等工作；

（3）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
	（1）贯彻执行指挥长、副指挥长的指令和要求；

（2）负责信息汇总上报，并与有关的外部应急部门、组织和机构进行联络；

（3）负责调动应急人员、调配应急资源和联络外部应急组织或机构，组织和协调有关部门参与现场应急处置。

	专项

工作组
	县政府办公室
	/
	及时传达指挥部领导的应急处置指示，协助指挥部办公室开展相关工作。

	
	县生态环境局
	开展水源地污染防治的日常监督和管理；对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1）负责牵头对企业违法排污造成的饮用水源地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进行调查处置；

（2）协助有关部门对安全生产事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引发的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进行调查处理；

（3）组织开展环境应急监测，提出防止事态扩大和控制污染蔓延的建议，并对事件现场污染物的清除、安全转移以及生态破坏的恢复等工作予以指导。

	
	县应急管理局
	防范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次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及时上报并通报事故信息。
	协助处置因企业生产安全事故、违法排污等导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县水利局
	负责供水单位日常管理工作，对供水单位水质异常现象进行调查处理，及时上报并通报供水单位水质异常信息；负责指导水源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
	（1）按照应急指挥部要求，利用水利工程进行污染团拦截、降污或调水稀释等工作；

（2）提供事发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对工作所需水文水利资料；

（3）提供应急保障供水工程技术支持，做好应急供水保障工作；

（4）配合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处置工作。

	
	县卫生健康委
	负责自来水管网末梢水水质卫生日常管理，及时上报并通报管网末梢水水质异常信息。
	（1）负责管网末梢水水质应急监测，确保应急期间居民饮水卫生安全；

（2）开展出厂水、末梢水、临时供水水质监测；

（3）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流通和食用，对现场进行消毒防疫，防范因环境突发事件造成中毒事件等。

	
	县气象局
	及时上报、通报和发布暴雨、洪水等气象信息。
	负责应急期间提供水源地周边气象信息，提供预警和处置建议。

	
	县交通运输委
	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跨越水源保护区道路桥梁的日常应急管理工作，建设维护道路桥梁应急工程设施。
	协助处置交通事故次生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事故发生后及时启用道路桥梁应急工程设施，并负责保障应急物资运输车辆快速通行；

协助做好有关人员疏散或隔离工作。

	
	县农业农村委
	管理暴雨期间入河农灌退水排放行为，防范农业面源导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负责农业面源、渔业养殖造成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调查处理工作；

对具有农灌功能的水源地，在应急期间暂停农灌取水；对农作物、水产养殖、水生野生动植物和渔业生态功能受损情况及原因进行调查处理。

	专项工作组
	县财政局
	负责保障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的经费。
	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应急基础数据系统建设、应急装备配备、应急技术研究、应急预案演练等费用纳入财政生态环境保护专项预算。

	
	县住房城乡建委
	负责供水单位日常管理工作，对供水单位水质异常现象进行调查处理，及时上报并通报供水单位水质异常信息。负责协调和落实应急过程涉及应急启用的市政道路、管网及其他市政基础设施配套措施。
	负责市政设施引发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应对和调查处理；

指导城区供水企业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保障生活饮用水供应；

参与有关事件善后处理工作。

	
	县市场监管局
	/
	协助因特种设备引发的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提出相关特种设备事故处置方案；

指导消除特种设备事故隐患；

负责对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食品、药品污染情况实施监测；

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造成集体中毒等。

	
	县委宣传部
	/
	负责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

会同有关部门牵头做好新闻通稿起草工作，视情向媒体发布；

授权向公众发布供水信息和有关通报。

	
	县委网信办
	/
	负责监测网络舆情，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网络舆情引导，及时澄清网络谣言。

	
	县人武部
	/
	对影响范围大或严重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工作进行支援、支持。

	
	县公安局
	/
	负责组织开展危险货物（含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等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

负责应急处置现场警戒、人员疏散、交通管制、社会治安秩序维护、舆情监控应对工作；

负责相关道路交通事故原因调查及责任认定，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次生的水源地突发环境污染事件调查处理工作，查处导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违法犯罪行为。

	专项工作组
	县民政局
	/
	负责组织协调群众转移安置、事故善后工作。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规划适用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场地。
	负责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监督管理因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其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

提供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所需的地下水水文地质有关资料。

	
	县经济信息委
	/
	负责应急期间的电力天然气保障。

	
	县商务委
	/
	负责组织临时饮用水供应、生活必需品等重要商品市场供应，维护市场稳定。

	
	县林业局
	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湿地、石漠化资源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
	配合做好森林、林木以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县发展改革委
	/
	按照职责开展重大应急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

	
	县人武部
	/
	对影响范围大或严重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工作进行支援、支持。

	
	县消防救援局
	/
	负责现场火灾扑救和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防止有毒有害消防废水流入外环境引发次生突发环境事件；

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准备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协助做好辖区水源地的保护，及时核实、汇总信息上报，提出水源地预警建议；加强辖区内涉及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协助、配合各应急救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负责帮助落实送水和集中接水地点，组织用水发放，维护好现场秩序；

参与事故现场的救援工作，为事故救援提供人力支持，储备应急救援人力；

负责先期处置，按规定迅速上报。

	专项工作组
	重庆石柱水利水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原水、出厂水和管网水的水质监测。加强制水生产过程控制和各工艺环节的水质控制，确保供水安全。
	协助、配合各应急救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提供饮用水源信息，负责组织实施紧急启用备用水源；

负责紧急制定或调整自来水供应应急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

落实自来水供应水源，根据供水管网布局，合理调配供水管网压力；

在饮用水源无法取水的情况下，及时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启动紧急启用备用水源方案；

负责紧急实施或调整应急送水、集中供水方案，负责帮助落实送水和集中接水地点，组织用水发放，维护好现场秩序；

调集应急送水车辆，将自来水送达各无水小区适当地点，及时向无水小区居民发出通告；

协助卫生部门做好人员救治工作和卫生监测、疾病控制工作；

负责做好饮用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供水控制、合理调度分流等工作；

参与事故现场的救援工作，为事故救援提供人力支持，储备应急救援人力；

负责先期处置，按规定迅速上报。


附件2

应急工作组职责

	应急工作组组成
	应急职责

	应急处置组
	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事发地乡镇（街道）、县卫生健康委、县应急管理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委、县住房城乡建委、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参加。
	负责组织制定应急处置方案；负责现场污染物消除、围堵和削减，以及污染物收集、转运和异地处置等工作。

	应急监测组
	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卫生健康委、县林业局、县气象局有关环境监测机构等参加。
	负责制定应急监测方案；负责在污染带上游、下游分别设置断面进行应急监测；负责应急期间的水源地、供水单位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监测。

	应急供水保障组
	由县住房城乡建委牵头，县卫生健康委、县水利局、重庆石柱水利水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水源地所在乡镇（街道）等参加。
	负责制定应急供水保障方案；负责指导供水单位启动深度处理设施或备用水源以及应急供水车等措施，保障居民用水。

	应急物资保障组
	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县经济信息委、县财政局、县商务委、县交通运输委、水源地所在乡镇（街道）等参加。
	负责制定应急物资保障方案；负责调配应急物资、协调运输车辆；负责协调补偿征用物资、应急救援和污染物处置等费用。

	应急专家组
	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污染防治、应急管理、危化、市政工程、气象、水利、地质、消防等专业的专家组成。
	为现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综合组
	由县政府办公室牵头，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委、县公安局、事发乡镇（街道）等参加。
	履行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协调调度各方力量参与应急处置；收集现场情况，负责信息上报、情况通报，传达上级批示指示。

	事件调查组
	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水源地所属乡镇（街道）等参加。
	依照有关规定开展事件调查，提出处理意见，总结经验教训；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开展评估。

	善后工作组
	由事发乡镇（街道）牵头，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民政局、金融保险机构等参加。
	开展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工作；做好死亡人员丧葬；开展有关保险理赔；对受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予以恢复。

	舆论引导组
	县委宣传部牵头，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委网信办等单位参加。
	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工作情况权威信息发布，开展新闻宣传报道；收集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加强媒体和互联网管理；组织媒体和记者采访；拟写新闻通稿，组织新闻发布；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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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指挥长：县人民政府分管副县长

副指挥长：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局主要负责人

应急处置组

由县生态环境局

牵头，事发地乡

镇（街道）、县

卫生健康委、县

应急局、县水利

局、县农业农村

委、县住房城乡

建委、县市场监

管局、县公安

局、县消防救援

局等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负责

组织制定应急处

置方案；负责现

场污染物消除、

围堵和削减，以

及污染物收集、

转运和异地处置

等工作。

应急监测组

由县生态环境局

牵头，县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县

水利局、县卫生

健康委、县林业

局、县气象局有

关环境监测机构

等参加。

主要职责：负责

制定应急监测方

案；负责在污染

带上游、下游分

别设置断面进行

应急监测；负责

应急期间的水源

地、供水单位和

管网末梢水的水

质监测。

应急供水保障组

由县住房城乡建委

牵头，县卫生健康

委、县水利局、重

庆石柱水利水电实

业开发有限公司、

水源地所在乡镇

（街道）等参加。

主要职责：负责制

定应急供水保障方

案；负责指导供水

单位启动深度处理

设施或备用水源以

及应急供水车等措

施，保障居民用

水。

应急物资保障组

由县人民政府办公

室牵头，县生态环

境局、县应急局、

县经济信息委、县

财政局、县商务

委、县交通运输

委、水源地所在乡

镇（街道）等参

加。

主要职责：负责制

定应急物资保障方

案；负责调配应急

物资、协调运输车

辆；负责协调补偿

征用物资、应急救

援和污染物处置等

费用。

应急专家组

由县生态环境局

牵头，污染防

治、应急管理、

危化、市政工

程、气象、水

利、地质、消防

等专业的专家组

成。

主要职责：为现

场应急处置提供

技术支持。

综合组

由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牵头，县生

态环境局、县应

急局、县交通运

输委员会、县公

安局、事发乡镇

（街道）等参

加。

主要职责：履行

信息汇总和综合

协调职责，协调

调度各方力量参

与应急处置；收

集现场情况，负

责信息上报、情

况通报，传达上

级批示指示。

事件调查组

由县生态环境局

牵头，县应急

局、县公安局、

水源地所属乡镇

（街道）等参

加。

主要职责：依照

有关规定开展事

件调查，提出处

理意见，总结经

验教训；对突发

环境事件应对工

作开展评估。

善后工作组

由事发乡镇（街

道）牵头，县生

态环境局、县应

急局、县民政

局、金融保险机

构等参加。

主要职责：开展

补助、补偿、抚

慰、抚恤、安置

等工作；做好死

亡人员丧葬；开

展有关保险理

赔；对受污染、

破坏的生态环境

予以回复。

舆论引导组

县委宣传部牵

头，县生态环境

局、县应急局、

县委网信办等单

位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

开展事件进展、

应急工作情况权

威信息发布，开

展新闻宣传报

道；收集舆情和

社会公众动态，

加强媒体和互联

网管理；组织媒

体和记者采访；

拟写新闻通稿，

组织新闻发布；

及时澄清不实信

息，回应社会关

切。



附件3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方案

	水源级别
	序号
	水厂名称
	水源名称
	水源类型
	水源所在乡镇（街道）
	保护区划分范围
	使用

状态
	责任

单位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水域范围
	陆域范围
	水域范围
	陆域范围
	
	

	城市
	
	石柱县给排水公司双庆水厂
	河坝场河
	小型河流
	南宾街道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的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1500米，下游100-200米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南宾街道办事处

	
	
	
	龙池坝水库
	小型水库
	六塘乡
	龙池坝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全部水域及右干渠出水口至官田坝电站出水口的引水渠道。
	大坝高程至正常水位所控陆域。
	/
	大坝高程以上至分水岭地带区域。
	现用
	六塘乡人民政府

	
	
	
	龙河
	小型河流
	南宾街道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20年一遇洪水位控制高程以下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1500米，下游100-200米水域。
	20年一遇洪水位控制高程以下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备用
	南宾街道办事处

	镇级
	
	黄水镇自来水厂
	黄水渔湖三级坝水库
	小型水库
	黄水镇
	整个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面积。
	大坝高程至正常水位所控陆域。
	/
	大坝高程以上30米所控陆域。
	现用
	黄水镇人民政府

	
	
	王场镇自来水厂
	蛟鱼水库
	小型水库
	王场镇
	整个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大坝高程至正常水位所控陆域。
	/
	大坝高程以上30米所控陆域。
	现用
	王场镇人民政府

	
	
	黎场乡自来水厂
	
	
	
	
	
	
	
	
	

	
	
	沿溪镇自来水厂
	
	
	
	
	
	
	
	
	

	
	
	王场镇自来水厂
	桃花大堰
	小型河流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桃花大堰水渠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2000米，下游100-200米水域。
	桃花大堰水渠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王场镇人民政府

	
	
	黎场乡自来水厂
	
	
	
	
	
	
	
	
	

	
	
	沿溪镇自来水厂
	
	
	
	
	
	
	
	
	

	镇级
	
	西沱镇自来水厂
	跳脚石大堰
	小型河流
	西沱镇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跳脚石大堰水渠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3000米，下游100-200米水域。
	跳脚石大堰水渠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西沱镇人民政府

	
	
	西沱镇万吨水厂
	
	
	
	
	
	
	
	
	

	
	
	悦崃供水站
	古城河
	小型河流
	悦崃镇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1500米，下游100-200米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悦崃镇人民政府

	
	
	石洞坪自来水厂
	双河口
	小型河流
	临溪镇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1500米，下游100-200米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临溪镇人民政府

	
	
	冷水镇水厂
	曹家湾小溪
	小型河流
	冷水镇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1500米，下游100-200米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冷水镇人民政府

	
	
	桥头镇自来水厂
	石盘坪溪
	小型河流
	桥头镇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1500米，下游100-200米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桥头镇人民政府

	
	
	龙沙镇水厂
	碎石厂溪
	小型河流
	龙沙镇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1500米，下游100-200米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龙沙镇人民政府

	
	
	石家乡自来水厂
	打挂沟溪
	小型河流
	石家乡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1500米，下游100-200米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石家乡人民政府

	镇级
	
	中益乡自来水厂
	金溪河
	小型河流
	中益乡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1500米，下游100-200米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中益乡人民政府

	
	
	河嘴乡自来水厂
	龙达溪
	小型河流
	河嘴乡
	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整个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3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1500米，下游100-200米水域。
	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河嘴乡人民政府

	
	
	六塘乡自来水厂
	纸厂坪溪沟
	小型河流
	六塘乡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六塘乡人民政府

	
	
	马武镇自来水厂
	苏茅草溪沟
	小型河流
	马武镇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马武镇人民政府

	
	
	金铃乡供水点
	火烧岩溪沟
	小型河流
	金铃乡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金铃乡人民政府

	镇级
	
	洗新乡供水点
	白岩洞溪沟
	小型河流
	洗新乡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洗新乡人民政府

	
	
	龙潭乡供水点
	马家河
	小型河流
	龙潭乡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龙潭乡人民政府

	
	
	金竹乡供水点
	金子湾溪沟
	小型河流
	金竹乡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金竹乡人民政府

	
	
	三益乡供水点
	茶园沟水库
	小型水库
	三益乡
	整个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以大坝高度为陆域边缘控制高程
	/
	从一级保护区陆域边界向外延伸30米，但不超过分水岭
	现用
	三益乡人民政府

	
	
	沙子镇水厂
	月耳岩溪沟
	小型河流
	沙子镇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沙子镇人民政府

	镇级
	
	马武镇自来水厂
	杨柳湾溪沟
	小型河流
	马武镇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马武镇人民政府

	
	
	鱼池镇自来水厂
	岩岗冲沟
	小型河流
	鱼池镇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鱼池镇人民政府

	
	
	万朝镇自来水厂
	高家河
	小型河流
	万朝镇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万朝镇人民政府

	
	
	大歇镇自来水厂
	猪圈门溪沟
	小型河流
	大歇镇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大歇镇人民政府

	镇级
	
	黄鹤水厂
	黑翁溪沟
	小型河流
	黄鹤镇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黄鹤乡人民政府

	
	
	枫木镇新场镇水厂
	刘正恩大梁溪沟
	小型河流
	枫木镇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枫木镇人民政府

	
	
	新乐乡自来水厂
	垮二湾溪沟
	小型河流
	新乐乡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新乐乡人民政府

	
	
	王家乡自来水厂
	龙达沟
	小型河流
	王家乡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王家乡人民政府

	镇级
	
	六塘水厂
	杉木溪
	小型河流
	六塘乡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六塘乡人民政府

	
	
	三星水厂
	双叉子沟
	小型河流
	三星乡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三星乡人民政府

	
	
	三星水厂
	周家坝溪沟
	小型河流
	三星乡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三星乡人民政府

	
	
	三树水厂
	小井坝溪沟
	小型河流
	三星乡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上游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下游100米至200米的水域，上游至山泉水出露点的整个水域
	以山泉水出露点为圆心，100米为半径的陆域及正常水位河道边缘纵深30米范围的陆域，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现用
	三星乡人民政府

	村级（集中）
	
	小堰沟

水厂
	跳脚

石河
	河流型
	西沱镇
	取水口上游至河流源头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外的整个汇水区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
	/
	现用新增
	西沱镇人民政府

	
	
	城东水厂
	徐家坝水库
	水库型
	南宾

街道
	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外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
	一级保护区陆域外的整个汇水区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现用新增
	南宾街道办事处

	
	
	黄桷岩人饮工程
	瓦啄沟
	河流型
	西沱镇
	取水口至上游河流源头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外的整个汇水区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
	/
	现用新增
	西沱镇人民政府

	
	
	沙谷水厂
	对河

坝河
	河流型
	大歇镇
	取水口至上游1000米，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河道水域。
	多年平均水位河道两侧边缘纵深5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河流源头，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一级保护区陆域外的整个汇水区域，但不超过龙泉瀑水源地保护区及流域分水岭范围。
	现用新增
	大歇镇人民政府

	
	
	黄鹿水厂
	四龙溪
	河流型
	万安

街道
	取水口至上游1000米，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河道水域。
	多年平均水位河道两侧边缘纵深5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河流源头，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一级保护区陆域外的整个汇水区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现用新增
	万安街道办事处

	
	
	龙坪村

水厂
	对河

坝河
	河流型
	大歇镇
	取水口至上游河流源头，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外的整个汇水区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
	/
	现用新增
	大歇镇人民政府

	村级（集中）
	
	甘泉水厂
	擦耳岩（庙沟）
	河流型
	大歇镇
	取水口至上游1000米，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河道水域。
	多年平均水位河道两侧边缘纵深5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河流源头，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外的整个汇水区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现用新增
	大歇镇人民政府

	
	
	甘泉水厂
	岩嵌沟（墨斗溪）
	河流型
	大歇镇
	取水口至上游1000米，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河道水域。
	多年平均水位河道两侧边缘纵深50米范围内的陆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河流源头，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河道水域。
	一级保护区外的整个汇水区域，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现用新增
	大歇镇人民政府


附件4

县应急指挥部成员通讯录

	一、县级有关部门

	序号
	单  位
	24小时值班电话

	
	县政府办公室
	023-73332012

	
	县委宣传部
	023-85009329

	
	县生态环境局
	023-73376369

	
	县公安局
	023-73334141

	
	县应急管理局
	023-73325500

	
	县交通运输委
	023-73332261

	
	县水利局
	023-73325736

	
	县林业局
	023-73332176

	
	县消防救援局
	023-73326119

	
	县卫生健康委
	023-73332124

	
	县气象局
	023-73339015

	
	县住房城乡建委
	023-73376817

	
	县市场监管局
	023-73332132

	
	县农业农村委
	023-73332167

	
	县发展改革委
	023-73332041

	
	县经济信息委
	023-73332025

	
	县民政局
	023-73332145

	
	县财政局
	023-73327155

	
	县商务委
	023-73336215

	
	县委网信办
	023-85009307

	
	县人武部
	023-87964740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023-73378418


	二、各乡镇（街道）

	序号
	单  位
	24小时值班电话

	
	南宾街道办事处
	023-73332218

	
	万安街道办事处
	023-73200955

	
	下路街道办事处
	023-73348002

	
	西沱镇人民政府
	023-73361218

	
	黄水镇人民政府
	023-73391001

	
	悦崃镇人民政府
	023-73381001

	
	临溪镇人民政府
	023-73355121

	
	马武镇人民政府
	023-73301010

	
	沙子镇人民政府
	023-73311001

	
	王场镇人民政府
	023-73366001

	
	沿溪镇人民政府
	023-73367001

	
	龙沙镇人民政府
	023-73385001

	
	鱼池镇人民政府
	023-73384001

	
	三河镇人民政府
	023-73372075

	
	大歇镇人民政府
	023-73373001

	
	桥头镇人民政府
	023-73387001

	
	万朝镇人民政府
	023-73371001

	
	冷水镇人民政府
	023-73397001

	
	黄鹤镇人民政府
	023-73302001

	
	枫木镇人民政府
	023-73396001

	
	黎场乡人民政府
	023-81501001

	
	三星乡人民政府
	023-73340055

	
	六塘乡人民政府
	023-73342001

	
	三益乡人民政府
	023-73386001

	
	王家乡人民政府
	023-73350001

	
	河嘴乡人民政府
	023-73351001

	
	石家乡人民政府
	023-73395001

	
	中益乡人民政府
	023-73317001

	
	洗新乡人民政府
	023-73304777

	
	龙潭乡人民政府
	023-73305001

	
	新乐乡人民政府
	023-73304001

	
	金铃乡人民政府
	023-73314001

	
	金竹乡人民政府
	023-73304121


	三、公共单位

	序号
	单  位
	24小时值班电话

	
	重庆石柱水利水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023-73377277

	
	县电信公司
	023-73338000

	
	县移动公司
	023-81500157

	
	县联通公司
	023-87961303

	
	县供电公司
	023-73336006

	
	县人民医院
	023-73332712

	
	县中医院
	023-73326000

	
	县民生燃气公司
	023-73333333

	
	县石油公司
	023-73332904

	
	县科能天然气公司
	023-73377166


附件5

县环境应急物资装备清单

	县生态环境局应急物资库房

	序号
	物资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主要功能

	1
	吸油拖栏
	12米/包
	10包
	污染物控制

	2
	重金属捕捉
	25公斤/桶
	4桶
	污染物收集

	3
	溢油分散剂
	20公斤/桶
	5桶
	污染物降解

	4
	凝油剂
	20公斤/桶
	5桶
	污染物收集

	5
	活性炭
	25公斤/袋
	40袋
	污染物收集

	6
	PVC浮子固定式WGJ-600型围油栏
	20米/包
	5包
	污染物控制

	7
	吸油卷
	6卷/包
	5包
	污染物收集

	8
	吸油毡
	/
	5件
	污染物收集

	9
	围油栏
	/
	2件
	污染物控制

	10
	气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
	1套
	安全防护

	11
	液体致密型化学防护服
	/
	2套
	安全防护

	12
	无人机
	/
	1架
	环境监测


	重庆石柱水利水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双庆水厂应急物资

	序号
	物资名称
	数量
	主要功能

	
	对讲机
	4台
	应急通信和指挥

	
	安全帽
	10顶
	安全防护

	
	安全带
	3套
	安全防护

	
	防护手套
	6双
	安全防护

	
	绝缘鞋
	2双
	安全防护

	
	防尘口罩
	2包
	安全防护

	
	防毒面具
	4个
	安全防护

	
	灭火器
	39个
	/

	
	消防水（带）枪
	10套
	/

	
	消防桶
	3个
	/

	
	消防铲
	3把
	/

	
	空气呼吸器
	3套
	安全防护

	
	强光手电筒
	10个
	安全防护

	
	防护服
	3套
	安全防护

	
	柴油发电机
	1台
	安全防护

	
	酒精
	2瓶
	安全防护

	
	甲紫溶液抑菌剂
	10支
	安全防护

	
	创可贴
	2盒
	安全防护

	
	甩棍
	1个
	安全防护

	
	盾牌
	1个
	安全防护

	
	捕捉叉
	2个
	安全防护

	
	警棍
	1个
	安全防护

	
	碱
	5袋
	污染物降解


附件6

县生态环境局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技术特长
	联系电话
	专业领域

	
	任劲松
	环境应急管理
	13896406823
	环境应急管理

	
	刘相军
	水环境应急处置
	15095914946
	水环境应急处置

	
	秦英俊
	环境应急处置
	13896464745
	环境应急处置

	
	张淑芬
	环境应急监测
	15025742155
	环境应急监测

	
	袁世术
	水环境应急处置
	15923634286
	水环境应急处置

	
	任林
	大气环境应急处置
	18223409997
	大气环境应急处置

	
	王兵兵
	土壤危废应急处置
	18716982324
	土壤危废应急处置

	
	谭地兵
	环境应急监测
	13996913021
	环境应急监测


附件7

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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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9月24日印发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指挥长：县人民政府分管副县长
副指挥长：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局主要负责人
应急处置组
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事发地乡镇（街道）、县卫生健康委、县应急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委、县住房城乡建委、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制定应急处置方案；负责现场污染物消除、围堵和削减，以及污染物收集、转运和异地处置等工作。
应急监测组
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卫生健康委、县林业局、县气象局有关环境监测机构等参加。
主要职责：负责制定应急监测方案；负责在污染带上游、下游分别设置断面进行应急监测；负责应急期间的水源地、供水单位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监测。
应急供水保障组
由县住房城乡建委牵头，县卫生健康委、县水利局、重庆石柱水利水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水源地所在乡镇（街道）等参加。
主要职责：负责制定应急供水保障方案；负责指导供水单位启动深度处理设施或备用水源以及应急供水车等措施，保障居民用水。
应急物资保障组
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牵头，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局、县经济信息委、县财政局、县商务委、县交通运输委、水源地所在乡镇（街道）等参加。
主要职责：负责制定应急物资保障方案；负责调配应急物资、协调运输车辆；负责协调补偿征用物资、应急救援和污染物处置等费用。
应急专家组
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污染防治、应急管理、危化、市政工程、气象、水利、地质、消防等专业的专家组成。
主要职责：为现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综合组
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牵头，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局、县交通运输委员会、县公安局、事发乡镇（街道）等参加。
主要职责：履行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责，协调调度各方力量参与应急处置；收集现场情况，负责信息上报、情况通报，传达上级批示指示。
事件调查组
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县应急局、县公安局、水源地所属乡镇（街道）等参加。
主要职责：依照有关规定开展事件调查，提出处理意见，总结经验教训；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开展评估。
善后工作组
由事发乡镇（街道）牵头，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局、县民政局、金融保险机构等参加。
主要职责：开展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工作；做好死亡人员丧葬；开展有关保险理赔；对受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予以回复。
舆论引导组
县委宣传部牵头，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局、县委网信办等单位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工作情况权威信息发布，开展新闻宣传报道；收集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加强媒体和互联网管理；组织媒体和记者采访；拟写新闻通稿，组织新闻发布；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